晋爆局发〔2008〕2号
关于印发2008年安全生产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为落实国家2008年安全生产“隐患治理年”的工作要求，促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08〕15号）和国防科工委《关于2008年民爆行业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科工爆〔2008〕15号）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电〔2008〕30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我省民爆行业的实际，省国防科工办制定了《山西民爆行业2008年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现将该方案印发给你们，并就贯彻落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该方案是对全年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总体安排。各企业要高度重视，立即将此方案传达到全体员工，并在此基础上，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出本企业的实施方案，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。

二、新组建后的集团公司要负责对所属子公司、分公司和生产点的安全检查。要根据《方案》的内容逐项落实，检查的标准按国防科工委制定的《民用爆破器材企业安全检查方法》（科工爆〔2007〕481号）执行。

三、严格执行行业淘汰落后产品时间表，各相关生产企业要确保库存的铵梯炸药（包括梯恩梯）、导火索尽快售出；各经营企业要确保铵梯炸药、导火索、火雷管产品在3月底前彻底清库。

四、《方案》附件的表1、2、3，由组建后的生产企业统一填报；《方案》附件的表4、5由组建后的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分别按时填报。

五、年内国防科工委将组织有关专家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，组成若干督察组对重点地区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专项督查。我局将另行组织检查。

六、企业相关许可的年检及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培训，我局将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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